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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度省级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专项
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 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21〕14 号）、《湖南省财

政厅关于开展 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和省级专项资金

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湘财绩〔2023〕1 号）等文件要求，我

局于 2023 年 3 月 2 日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并印发了《湖南省林

业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度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部门评价的通

知》，4 月 10 日印发了《湖南省林业基金站关于开展 2022 年度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暨“三湘护

农”专项行动现场核查工作的通知》和《工作方案》，组织了涵盖

局领导、纪检、财务、业务和第三会计师事务所共 50 人的 7 支

队伍开展现场核查。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实施了资料审阅、账务核实、抽查支付记录、询问、实地

核查等现场评价程序；根据自评报告、现场评价情况和项目单

位提供的资料进行综合评价，形成本次评价报告。

一、评价资金基本情况

（一）专项资金政策背景、目的及依据

湖南省是南方重点林区省份，林业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的重要载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力量。我省林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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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农村土地面积的 75%以上，林业产业振兴与发展在湖南省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

发展专项资金立项政策依据为《预算法》、《森林法》、《国务院

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

号）、《国务院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

（国发〔2017〕54 号）、《湖南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

法》、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的意见（湘发〔2004〕6 号）、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

程的若干意见》（湘发〔2007〕3 号）、《湖南省油茶千亿产业发

展规划（2018-2025）》；《湖南省森林旅游与康养千亿产业发展规

划（2018-2025 年）》、《湖南省省级生态廊道建设总体规划

（2019-2023 年）》、《湖南省茶油小作坊升级改造三年行动方案

（ 2020-2022 年）》、湖南省林下经济千亿产业发展规划

（2018-2025 年）、湖南省竹木千亿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 年）

等；主要目标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资源管护，开展科学绿化

行动，实施全流域湿地综合治理，培育全链条千亿产业集群，

打造林业科技创新高地，健全现代林业治理体系，为建设美丽

湖南提供绿色支撑，为实现碳中和贡献林业力量。

（二）专项资金预算安排情况

1.资金安排情况

省财政厅 2022 年通过《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湖南省自然资源

厅等单位 2022 年部门预算的批复》（湘财预〔2022〕11 号）、《湖

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和省级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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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资金（市县）的通知》（湘财预〔2021〕326

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二批省级林业生态保护

修复及发展资金的通知》（湘财资环指〔2022〕9 号）、《湖南省

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年第二批省级生态廊道建设补助资金的通

知》（湘财资环指〔2022〕50 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安排

森林防火有关资金的通知》（湘财资环指〔2022〕51 号）、《湖南

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年第三批省级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

资金的通知》（湘财资环指〔2022〕67 号）、《省财政厅关于预拨

2023 年第二批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的通知》（湘财资

环指〔2022〕68 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收回及调整安排 2022

年林业资金的通知》（湘财资环指〔2022〕74 号）、《湖南省财政

厅关于下达 2022 年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省直）的通知》

（湘财资环指〔2022〕3 号）下达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共计 81499.75

元，主要用于森林生态公益林补偿、生态廊道建设、林业防灾

减灾及省级林业重点工作等方面，其中省直单位 12164.31 万元、

市州 69335.44 万元。从收集到的绩效自评报告反映，到位金额

共计 81,065.95 万元（不含被市区县财政整合资金），资金到位

率资金 98.95%。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地区 分配资金（万元） 到位金额（万元） 到位率 结构分布 备注

省 级 12164.31 12164.31 100.00% 14.93%

长沙市 4,011.34 4,011.34 100.00% 4.92%

株洲市 2,987.77 2,987.77 100.00% 3.67%

湘潭市 1,410.07 1,410.07 100.00% 1.73%

衡阳市 4,962.87 4,962.87 100.00% 6.09%

邵阳市 8,060.41 8,060.41 100.00% 9.89%

岳阳市 4,448.40 3,915.89 88.03% 5.46%
平江县林业局有 512.51 整合资

金，岳阳楼区林业局有 20万元

在区财政局。

常德市 3,601.19 3,601.19 100.00%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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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体绩效目标

积极开展张家界、洞庭湖等国家公园候选区域可行性研究，

提升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及自然教育水平，扩大自然保

护地保护管理成果影响力，开展自然公园综合质量管理评估。

拯救保护一批珍稀濒危物种；支持野生动植物或生物多样性技

术或政策研究、防控野生动物致害；开展珍稀物种重要节点活

动和主题知识教育活动；实施 2021 年度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中

期评价；完成国家林草局南方查没制品储存中心用地预审及报

批报建。实施张家界等重点生态区松材线虫病智慧防控能力提

升项目，开展松材线虫病防治。全面完成省本级森林火灾风险

普查工作，建立森林火灾风险隐患数据系统；提升森林火灾综

合防控能力；增强群众森林防火意识。有效保护林木种质资源，

提高林木良种产量；开展育种资源收集和林草良种选育；完成

全省种子和苗木质量检验检测；开展国家级（省直）林木良种

基地和林木种质资源库的建设评估；开展珍贵乡土阔叶树种采

种基地建设等。开展湿地保护修复工作。开展湖南花木公用品

牌建设专题研究。开展生态旅游示范基地与生态研学基地课题研

究。实施林下兰科药用植物示范基地建设；开展林下中药材组培

育苗及栽培示范项目。制订湖南省秀美林场大观，加强国有林场

张家界 4811.44 4,456.12 95.60% 5.90%

益阳市 3,005.19 3,005.19 100.00% 3.69%

永州市 7,271.96 7,271.96 100.00% 8.92%

郴州市 6,790.97 6,790.97 100.00% 8.33%

娄底市 3,714.90 3,588.93 96.61% 4.56% 涟源市有 125.97 万元整合资

金。

怀化市 8,271.45 8,271.45 100.00% 10.15%

自治州 5,987.48 5,987.48 100.00% 7.35%

合计 81499.75 80485.95 98.9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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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护站点建设。支持野生动植物、新型乡土防火树种、湖南森林

草原防火标准体系等技术研究；建设自然教育示范基地和林木种

质资源收集保存与开发利用基地。完成古树名木保险试点、多类

型保护地管理体系构建、营造林管理、苗木繁育、2022 年林业

大数据体系建设、林业碳汇、外资项目及储备林管理等重点工作。

开展自然保护区、森林防火、湿地保护修复宣传。

（三）现场评价基本情况

2022 年专项绩效评价总资金为 81499.75 万元，23 个子项，

现场抽取了 9 个子项、8 个省直预算单位、6 个市州的 15 个县

（市、区）的项目资金共 32635.56 万元，占绩效评价资金总额

的 40.04%，项目数量占项目总额的 39.13%。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到位金额共计 32509.09 万元（不

含被市区县整合资金），到位率 99.61%；支出金额共计 20927.86

万，资金使用率 64.38%。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市区县/项目单位 分配金额 到位金额 到位率 使用金额 使用率 备注

娄底市涟源市 476.14 350.17 73.54% 350.17 100.00%
涟源市 125.97 万元被

涟源市财政整合。

娄底市新化县 1,645.43 1,645.43 100.00% 1,045.99 63.57%

郴州市资兴市 676.78 676.78 100.00% 315.61 46.63%

郴州市宜章县 1,009.93 1,009.93 100.00% 593.01 58.72%

郴州市汝城县 930.34 930.34 100.00% 229.85 24.71%

株洲市醴陵市 409.06 409.06 100.00% 246.13 60.17%

株洲市炎陵县 873.26 873.26 100.00% 564.38 64.63%

衡阳市祁东县 852.54 852.54 100.00% 481.19 56.44%

衡阳市常宁市 767.85 767.85 100.00% 92.58 12.06%

衡阳市衡南县 632.96 632.96 100.00% 523.60 82.72%

岳阳市岳阳县 764.01 764.01 100.00% 594.66 77.83%

岳阳市临湘市 523.68 523.68 100.00% 504.68 96.37%

常德市鼎城区 165.70 165.70 100.00% 79.24 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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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县/项目单位 分配金额 到位金额 到位率 使用金额 使用率 备注

常德市桃源县 1,173.80 1,173.80 100.00% 1,039.80 88.58%

益阳市安化县 1,591.77 1,591.77 100.00% 916.21 57.56%

武陵源区林业局 176.16 176.16 100.00% 141.86 80.53%

新宁县林业局 585.96 585.96 100.00% 428.40 73.11%

邵阳县林业局 358.66 358.66 100.00% 262.22 73.11%

城步县林业局 985.74 985.74 100.00% 720.67 73.11%

永州市林业局(市本级) 385.78 385.78 100.00% 264.30 68.51%

道县林业局 523.38 523.38 100.00% 358.57 68.51%

永顺县林业局 1094.07 1094.07 100.00% 493.32 45.09%

龙山县林业局 1045.74 1045.74 100.00% 471.52 45.09%

保靖县林业局 540.84 540.84 100.00% 243.86 45.09%

沅陵县林业局 1699.35 1699.35 100.00% 1116.81 65.72%

溆浦县林业局 1583.15 1583.15 100.00% 1040.45 65.72%

会同县林业局 258.08 258.08 100.00% 169.61 65.72%

浏阳市林业局 576.6 576.6 100.00% 286.40 49.67%

湘乡市林业局 514.40 514.4 100.00% 392.18 76.24%

省林科院 2,858.36 2,858.36 100.00% 1,932.12 67.60%

省植物园 570.50 570.50 100.00% 385.66 67.60%

局本级 4553.01 4553.01 100.00% 3280.44 72.05%

事务中心 475 475 100.00% 412.67 86.88%

青羊湖国有林场 617.97 617.97 100.00% 518.10 83.845

种苗中心 474.45 474.45 100.00% 227.56 47.96%

大鲵事务中心 30.00 30.00 100.00% 19.91 66.37%

南山国家公园 234.61 234.61 100.00% 184.13 78.48%

合计 32635.06 32509.09 99.61% 20927.86 64.38%

二、专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的实施，我省森林管护、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野生

动植物保护、草原生态修复、稳经济大盘等方面效果显著，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经济效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好。

具体情况如下：

（一）加强巡护能力建设，生态公益林管护得到加强

建成启用了林长制智慧管理平台，搭建完善“一长四员”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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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护体系，开发建成全省护林员巡护系统，推广使用率达100%，

建设管护站点43个。2022年省市县三级林长带头开展巡林护林

20798次，协调解决问题4937个。截至2023年3月，全省公益林

实际完成管护面积6416.27万亩，测算管护完成率为87.74%。

（二）推进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卓有成效

省林业局高度重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

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相关工作有序推进。2022年拯救

保护珍稀濒危物种3个、修复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原生境）1

个、支持推动20个县市区开展了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或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监测预警、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林业有害生物成

灾率控制在5.35‰。全面完成省本级森林火灾风险普查，森林火

灾受害率控制在0.129‰。

（三）开展国土绿化，生态修复扎实推进

2022年全年完成营造林面积574.57万亩，为年度计划的147%；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59.98%，同比增长0.01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

达6.6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300万立方米。完成人工造林128.98

万亩、生态廊道增绿扩量2.89万亩、退化林修复134.47万亩、人

工种草8.18万亩、草地改良10.7万亩、草原生态修复面积0.79万

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为86.3%。湘潭市成功争取中央财政国土

绿化试点示范项目。桑植南滩、城步南山入选全国首批12个国

家红色草原名录。重新核定湿地面积为2056万亩，新创建醴陵

官庄湖、新宁夫夷江、通道玉带河、麻阳锦江等4个国家湿地公

园，完成了7个湿地的保护修复，国家湿地公园数量居全国第一，

湿地保护率稳定在70.54%。

（四）扶持绿色产业发展，经济社会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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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大力扶植林下经济、升级改造茶油小作

坊、改扩建油茶果初加工与茶籽仓储交易中心等一系列相关措施，

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2022 年升级改造茶油小作坊 33个、改扩

建油茶果初加工与茶籽仓储交易中心 3个、建设高标准油茶示范

基地 4个、升级定点油茶采穗圃 1 个、建设现代林业特色产业园

省级示范园 9 个、实施竹木产业升级示范项目 10 个、新建竹林

道 279.88 公里，新增林下经济种植面积 26.16 万亩，开展了 7项

林业科技推广示范，新增花木种植面积 10.3 万亩，花卉苗木产

业接待及服务人数达 2.54 万人，2022 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达

5540 亿元，同比增长 2.5%，其中花木产业综合产值 0.12 亿元。

三、绩效评价结论

按照绩效评价评分表，从决策、过程、产出及效益四大项

22 个指标逐一进行绩效评分，2022 年度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

展专项项目绩效综合评价得分为 94.58 分，评价等级为“优”。绩

效指标得分情况如下：

绩效指标评分情况表

指标

得分

小计适用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

金（资金权重 78.54%）

其他专项资金（资

金权重 21.46%）

共性

指标

决策 13 13
过程 21.78 21.78

个性

指标

产出 20 23 20.65
效果 40 36 39.15

合计 94.58

说明：具体评分情况详见附表 1-1、1-2。

四、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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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立项。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符合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专项资金申请、

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

2.绩效目标。除 4 处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细化、量化外，专

项资金所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可以反映

和考核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与专项资金实施的相符情况。

3.资金投入。预算编制科学、资金分配合理。预算编制经

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相适应；专项

资金分配分配前，均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评估，分配金额均进行

了严格测算，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基本相适应。

（二）过程指标

1.资金管理。（1）资金到位率：纳入现场评价范围省级财政

专项资金共计 32635.06 元，到位金额共计 32509.09 万元（不含

被市区县财政整合资金），资金到位率资金 99.61%。（2）预算执

行率：纳入现场评价范围的专项支出共计 20927.86 万，资金使

用率 64.38%，预算执行率不高。（3）资金使用合规性。除少部

分存在资金滞留财政、提前付款等不规范现象外，资金使用基

本合规。

2.组织实施。省林业局负责组织开展项目申报、评审、立项

等工作，研究提出项目及资金分配方案；组织实施项目监督检

查，设定绩效目标，对确因申报量不足、年度工作任务变动调

整了年初绩效目标的项目已同步向财政部门备案。对预算绩效

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监控，组织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指导县

市做好项目管理，负责资金的具体使用管理和监督；组织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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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项目验收。市、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项目申报工作，

对项目实施进度、工程质量和项目绩效等进行监督检查；及时

组织项目验收；配合同级财政部门做好资金管理和监督。

项目单位承担项目实施和管理的主体责任，负责编制项目

实施方案和项目概（预）算，负责项目实施、管理、预算执行

和规范使用资金，组织项目验收和绩效自评；及时提交项目成

果，并对项目和项目成果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

除少部分项目存在合同、验收管理不规范外，组织实施工

作基本到位。

（三）产出指标

1.产出数量。（1）公益林保护面积完成率：2022 年实际管

护面积 6416.27 万亩，测算管护完成率为 87.74%。（2）公益林

补偿发放率：从现场了解的情况来看市区县、单位，公益林补

偿发放率，平均在 85%以上，发放较为及时，如郴州市资兴市、

娄底市新化县、株洲市醴陵市公益林补偿发放率达到 100%。（3）

公益林管护工作完成情况：各地基本建立了护林员考核管理办

法和管护方案，护林员出勤达标率在 95%以上，年度计划完成

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公益林保险、公益林宣传牌等

工作基本到位。（4）其他项目实际完成率：各项工作基本完成

情况较好。

2.产出质量。（1）公益林管护质量：除个别管护不到位，存

在公益林被烧毁现象，管护质量较好。（2）其他项目质量达标

率：各项工作成果基本符合要求。

3.产出时效。除个别项目绩效目标未按期完成外，项目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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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完成。

（四）效益指标

1.经济效益。带动了林业经济发展，为项目主体及当地林农

提供劳务收入，目标完成情况较好。

2.社会效益。促进了社会就业，培育了创新人才、乡土专家，

维护了生物安全，防范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提高公众森林防火

和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等，社会效益明显。

3.生态效益。保护了湖南省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栖

息地，保护湖南生物多样性，提升了湖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

管理、利用等能力，林地有效恢复、减少了水土流失控制等，

生态效益明显。

4.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共计发放 160 份调查问卷，

收回问卷 157 份，统计综合满意度为 93.86%（生态公益林项目

满意度为 92.51%、其他项目满意度为 95.2）。

五、绩效评价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专项资金执行进度慢

本次现场评价资金 32635.06 万元，实际到位 32509.09 万

元。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项目单位实际支出 20927.86 万元，

未支出资金为 11581.23 万元，占现场评价资金的 35.62 %。如：

衡阳市常宁市省级专项资金到位 767.85 万元，实际支出 92.58

万元，未支出资金占比为 87.94%；郴州市汝城县省级专项资金

到位 930.34 万元，实际支出 229.85 万元，未支出资金占比为

75.29%；郴州市资兴市省级专项资金到位 676.78 万元，实际支

出 315.61 万元，未支出资金占比为 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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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资金使用管理不规范

1.部分资金拨付不及时，长期滞留财政。如：

（1）2022 年桃源县夷望溪镇收到集体森林生态公益林资金

共计 430836.45 元，实际拨付到村 300953.27 元，截至现场评价

日，因存在集体林权纠纷，尚有 129883.18 元未拨付，且无具体

解决方案。

（2）宜章县森林生态补助资金集体部分应发放金额

142958.05 元，已支付 4836 元，剩余 138122.05 元，因财政部门

资金紧张，暂未拨付到位。

（三）部分项目实施管理不规范

1.个别项目验收管理不到位。如：2022 年桃源县收到竹木

产业发展项目资金 100 万元（已经使用），资金用于竹林道建设，

项目实施单位为湖南跃宇竹业有限公司，建设总长度 34 公里，

2022 年 12 月完成竣工验收，验收资料中缺少施工前现场照片。

2.合同管理不到位。如：2022 年 10 月 10 日，湖南省醴陵

市樟仙岭国有林场与黄永签订维修防火线施工协议（工程总金

额为 36288 元，已支付），合同条款设置过于简单，未制定付款

条件和违约条款；2023 年 3 月，岳阳县林业局与岳阳县林业科

学研究院签订的苗木采购合同中（合同价款 75.1 万元，未支付）

未设置付款条件和违约条款。

3.个别项目采购程序不规范。如：

（1）2023 年 4 月 6 日，常宁市林业局出具《常宁市 2022

年第二批省级生态廊道…项目验收工作方案》，目标任务共 15

个小班，补助资金 310 万。2023 年 2 月 18 日，常宁市林业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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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市尹福林业开发有限公司签项目实施合同。查阅其项目资

料，施工方及采购形式的确定没有相关的决策审批资料，疑似

将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服务和工程，拆分后实施。

（2）2022 年衡南县林业局收到省级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助资

金 10 万元（未支出）。2021 年 12 月 7 日，衡南县林业局申请申

报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项目，项目内容：对陆生野生动物主

要栖息地进行定期巡护…采用安装红外线相机等方式对野生动

物主要栖息地的生活生长进行实时监测等。项目实施计划：从

2022 年开始，建立和完善全县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体系和检

测御灾体系，全面提质改造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设施设备和

技术工具。截至现场评价日，项目已经完成，未见设备仪器采

购合同或协议。

4.个别项目实施资料不完整。娄底市涟源市横岩村支付村庄

灭火工资 1000 元，其凭证附件明细没有灭火时间地点及完成照

片；田心心村支付灭火工资 800 元，其凭证附件表明，领取人员

为村干部代签，且灭火工资明细没有灭火时间地点及完成照片。

（四）绩效管理工作不到位

1.个别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如：

（1）2022 年，桃源县收到林下经济专项资金共计 25 万元，

项目单位湖南省冯鑫林木油茶专业合作社，资金已使用。项目

建设内容：完成 2000 亩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设任务......项目建

设周期（2022.1-2022.12）。绩效目标：预期实现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未设置阶段性目标。查阅公司财务报表显示，2022 年实

际销售收入仅为 104.8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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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 年 1 月 20 日，醴陵市林业局支付醴陵市江南香

家具有限公司家具固定防裂实用新型技术示范项目费用 30万元。

查阅家具固形防裂实用新型技术示范项目绩效目标表，其各项

指标未量化细化。如：“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提供群众就业

机会；生态效益指标-提高木材等原材料资源使用率”等。

2.个别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不佳。如：

（1）湖南省林业科学院实施的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技术支撑

项目，安排资金共计 40万元，截至 2023 年 3月 31日，使用 10.95

万元。项目申报书中提到项目预期研究成果为：湖南省林业草

原湿地生态系统外来物种普查工作方案；湖南省林业草原湿地

生态系统外来物种普查技术方案；湖南省林业草原湿地生态系

统外来物种数据库；培训相关技术人员 100 人次；湖南省林业

草原湿地生态系统重大危害外来物种分配图；湖南省林业草原

湿地生态系统主要口岸外来物种分布图。截至 2023 年 4 月 24

日，暂未见相关的阶段性成果资料；未按期完成阶段性目标。

（2）2022 年 12 月 26 日，湖南省林业科学院实施的湖南省

国有林场生态状况评价与碳中和贡献战略研究项目安排资金共

计 40 万元。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共计支出金额 76125.79 元。

预期目标：提出国有林场生态状况、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价值

评价及碳中和报告 1 份；发表论文 3 篇、出版专著 1 部。截至

2023 年 4 月 24 日，暂未见相关阶段性成果。

（五）上年绩效评价问题整改情况

评价发现，上年绩效评价发现问题被评价单位已基本整改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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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建议

（一）加快专项资金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建议加强林业主管部门年中对项目资金执行进度的监管力

度，对于市县财政部门因财政资金紧张未及时拨付专项资金的，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协调相关财政部门及时拨付资金。

（二）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强化过程监管

一是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专项资金使用范围进一步

细化、明确，减少模糊地带，提升可操作性，使资金的使用做

到精准、有效。二是要规范基层财政部门验收程序。建议由各

县市区林业部门组织业务人员、财务人员和纪检人员与财政局

业务部门紧密配合，严格按项目实施内容和项目建设会计核算

结果进行项目验收。项目必须按质按量竣工，且与会计核算结

果一致，方能办理验收手续，拨付资金。三是省级主管部门和

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各单位资金的监督、抽查，确保资金安全规

范有效使用。

（三）规范项目实施管理，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建议各级林业部门建立并完善项目管理机制，实施项目全

过程管理，包括项目申报、政府采购、合同签订、项目验收等

各环节，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协调处理，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四）完善基础工作并开展绩效运行监控，提高项目实施

效果

一是加强基础工作，堵塞工作中的漏洞，提高工作质量。

针对公益林管护、护林员管理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护林员考核

管理工作，优化护林员考核指标设计，将管护过程和管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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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达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效果，营造一个好的工作氛

围，将工作落到实处；针对林权纠纷处理方面，继续加强沟通

协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免加大后续解决的难度，成为历

史遗留问题。二是开展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对项目的运行

采取有效的监控手段，包括收集绩效运行监控信息、统计绩效

运行情况、进行项目绩效运行监控汇总分析等，切实提高项目

实施质量。

附表：1-1.2022 年度省级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生态公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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